附件1

2021年度艺术、图书、群众文化、美术、播音、广播电视工程、文博系列中级职称材料报送时间安排

	时 间
	市直单位、县市区、功能区

	9月15日-23日
	市直单位

	9月24日
	任城区、兖州区

	9月26日
	曲阜市、泗水县

	9月27日
	邹城市、微山县

	9月28日
	鱼台县、嘉祥县

	9月29日
	金乡县、汶上县

	9月30日
	梁山县、高新区、   

太白湖新区、经开区


备注：
  1、请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严格按照时间安排派专人报送材料，不接受个人报送的职称材料。
  2、不接受超出时间安排报送的职称材料。
  3、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时间安排的，请提前电话沟通。联系人：仇淼。            联系电话：2314401
附件2
系统申报注意事项
	项目名称
	注意事项（以下为建议填写方式）

	基本要求
	准确、规范填写（不得使用简称），没有对应项的材料可在“上传其他附件”里上传。上传材料按照：“时间+内容”的格式命名，同一项附件超过两页的可将多个页面合并成一个文件上传。上传材料应清晰。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
	指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原则上应与工作经历一致，按周年计算，时间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

	全日制学历
	参加全日制教育取得的最高学历。上传原件。

	评审依据学历
	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最高学历，上传原件。能在学信网查询的，一并上传学信网证书查询页面（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党校学历能够查询的，一并上传查询信息页面。

	现专业技术 职称
	现任专业技术职称。无现专业技术职称，可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其他”，填“无”。
	上传资格证内容页、聘书、聘任文件。如现职称是通过改系列评审取得，应先填写现职称信息，再使用“新增”项填写改系列前的专业技术资格信息和聘任情况。申报方式为“改系列”的，需上传原《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原件。

	获得资格时间
	一般为公布生效时间，以公布文件或资格证书为准。
	

	聘任时间及 年限
	聘任时间为第一次受聘现专业技术职务时间，而非获取资格时间，以聘为、聘书为准；年限为聘任累计年限，时间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如：2011年10月聘任，2021年9月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聘任年限应填写为10年。
	

	现任（含兼职）行政职务
	有行政职务的，需上传《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批表》原件。

	任现职以来的各年度考核 结果
	填写近5年年度考核情况，并上传5个年度考核等级表原件。

	继续教育
	需填写近5年继续教育情况，并上传济宁市继续教育平台上生成的《济宁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明》。

	工作经历
	应与人事档案记录一致；填写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和专业技术职称，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如：组织认定的干部任免表、事业单位岗位聘书等。

	任现职以来取得的代表性  成果
	“任现职以来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应是取得当前等级职称以来所取得的，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每类成果填写数量不超过3项，不允许填写取得当前等级职称以前和无原件的成果，不能对应的代表性成果填写在“其他”栏。同一类成果的不同奖项只填写最高奖项。“时间”填写证书或有关文件的落款时间。“位次”系个人独立完成的填写“独立”或1/1;与他人合作完成的，采用“申报人位次/合作人数”的填法（如：3人合作完成，申报人为第1位，填写为“1/3”）。

获奖项目、课题、荣誉等需上传证书和佐证文件（如表彰奖励文件、课题项目公布文件、结题结项报告等）；论文需上传期刊封面、目录（包含出版信息）、论文正文、论文查重报告等；著作上传封面、作者（编委）信息、图书在版编目、查重报告等。

其中：论文著作、课题，应附具有资质的查重机构出具的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简称：检索报告），论文重复率不得超过20%。著作和课题项目重复率不得超过25%。“时间”填写报刊或著作的出版时间。“题目”先注明“论文”、“著作”，然后写作品名称。 



	能力业绩相关材料
	能力业绩相证明材料上传到“其他”栏中。 各系列标准条件中要求的有关工作计划方案、规章制度、调研报告、科研业务项目、调查勘测报告、保护设计方案、工程报告、监理报告等，须提供以下材料：（1）原始材料；（2）佐证材料；（3）所在单位出具的关于材料真实性的证明，材料（1）、（2）须由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推荐委员会成员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材料（3）须由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所在单位负责人对申报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工作成绩及 表现
	总结现任职称以来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业绩，并能反映出本人是否符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规定的能力业绩条件。

应上传经所在单位审核、签字、盖章并经推荐委员会成员签字的业务工作总结扫描件作为附件。

申报艺术专业的，要上传在培养优秀艺术人才方面的证明材料作为附件。

	其他上传材料
	除以上需要上传到“其他”栏中的材料外，还需上传申报人所在单位出具的《六监督公开卡》、《专家（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表》、本单位推荐报告及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的推荐承诺书等。


附件3

纸质材料清单

申报人报送的纸质材料类别、数量及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要  求

	1
	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
	原件5份，复印件15份，A3纸双面打印，须由申报系统导出。表中“单位意见”一栏须有负责人签名、公章和时间；“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呈报部门意见”两栏除以上3项外，须填写“内容属实，同意上报”等意见，不能空缺。改系列申报人员不再报送《改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A4纸型）。

	2
	学历及学位证书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能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或“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dgdc.edu.cn/)正常查验学历学位信息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不提供证书原件。

	3
	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单位公布聘任的文件或聘约（聘书）（原件）。

	4
	年度考核材料
	《年度考核登记表》（或《年度考核等次手册》）原件或经档案管理部门验审的复印件。

	5
	继续教育材料
	济宁市继续教育平台上生成的近5年《济宁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明》。

	6
	工作经历证明 材料
	提供能体现参加工作以来的工作经历情况，可提供组织认定的干部任免审批表或事业单位岗位聘书等。

	7
	任现职以来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获奖项目、课题、荣誉等证书原件和佐证文件（如表彰奖励文件、课题项目公布文件、结题结项报告等）；论文著作原件、查重报告等。

报送的论文、成果要与网上申报时填报内容一致。

	8
	能力业绩相关材料
	 各系列标准条件中要求的有关工作计划方案、规章制度、调研报告、科研业务项目、调查勘测报告、保护设计方案、工程报告、监理报告等，须提供以下材料：（1）原始材料；（2）佐证材料；（3）所在单位出具的关于材料真实性的证明，材料（1）、（2）须由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推荐委员会成员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材料（3）须由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均提供原件1份。所在单位负责人对申报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9
	业务工作总结
	经所在单位审核、签字、盖章并经推荐委员会成员签字的业务工作总结。原件1份。

申报艺术专业的，还应提供在培养优秀艺术人才方面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

	10
	“六公开”监督卡
	《“六公开”监督卡》原件1份。

	11
	专家（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表
	《专家（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表》原件1份。

	12
	其他
	系统内未能上传的其他佐证材料。

	备注：

系统上要求上传的原件都需要提供纸质材料。

除评审表外，其他材料请按照以上顺序形成目录，装订成册。申报材料档案袋封面上要清晰注明申报人姓名、呈报单位、拟晋升职务资格和晋升方式。申报材料必须手续完备、内容真实齐全、字迹清晰，不得有涂改、漏页、缺页。

申报材料时，请一次性上报所有材料，不受理补报的获奖证书、发表的论文等各种材料。论文及著作发表出版时间、成果及受奖公布时间等截止到网络提交申报材料的时间。不受理各种用稿证明、复印件及电子刊物。


各呈报部门需报送的材料及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要  求

	1
	推荐报告、    承诺书
	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推荐报告、推荐工作承诺书原件各1份。

	2
	申报推荐表、  花名册
	提供 《济宁市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申报推荐表》、《2021度××专业×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花名册》原件2份，并加盖相关部门公章。

	3
	委托评审函
	需委托评审的，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委托函。


附件4
济宁市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申报推荐表
	单位名称：

	申报人
	

	申报专业
	
	申报等级
	

	公       示      情      况
	公示地点和方式
	

	
	公示起止时间
（不少于5个工作日）
	

	
	公示材料
	

	
	公示结果及处理意见
	

	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社部门或
市直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人社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两份，由申报人单位填写2.公示材料栏填写单位将何种材料进行了公示3.公示结果及处理意见栏请如实填写，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异议情况的请填写“公示结果无异议，同意推荐”，公示期间有异议的请填写异议情况及处理意见


	附件5
2021年度××专业×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花名册（样表）
	

	呈报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单位
	现聘任
（任职）
资格
	聘任（任职）年限
	评审依据
学历
	专业
	是否事业
在编人员
	行政职务
	有无兼职审批表
（事业单位双肩挑人员需填写）
	备注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附件6
承 诺 书

（参考模板）

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本单位保证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和有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工作程序进行审核、推荐申报，全面落实“三公示”、“双承诺”制度，材料审核按照谁审核、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对申报人所提供的论文、业绩成果、学历及聘任职务等证明材料认真审核，保证申报材料真实可靠。如有不按照程序申报、违反评审工作纪律等问题，一经查实，严肃问责。

主要负责人：

                        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7
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称“六公开”监督卡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业技术人员总数
	
	实际参加推荐的人数
	
	被 推 荐

申报人数
	

	“六公开”

内    容
	1、公开专业技术岗位数        4、公开申报人述职

2、公开任职条件              5、公开申报人的评审材料

3、公开推荐办法              6、公开被推荐申报人员名单

	如果认为单位做到了上述要求，请在下面栏目中签名

	全体专业技术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代表

	
	
	
	
	

	
	
	
	
	

	
	
	
	
	

	
	
	
	
	

	
	
	
	
	

	
	
	
	
	

	
	
	
	
	

	单位人事
部门负责人
	
	
	
	

	单位领导
	
	
	
	


注：1．单位人数少的由全体专业技术人员签名，人数较多的可由下属二级单位推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签名。

2．未签名人员要另外注明原因。

3．此卡报相应评审委员会和人事部门各一份。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附件8
   专家（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表

	申报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文化

程度
	
	学位
	

	现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及聘任时间
	
	拟申报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
	

	何时何校何专业

毕业及学制
	

	工作单位
	

	专家

意见
	

	专家

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

审核

意见
	                                                                                                    （盖章）

审核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各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凭此审核表受理申报材料

附件9   简易装订                                                                注意保护原件

……………………………………………………………………………………装     订     线…………………………………………………………………………………………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材料（原件一）

申报人单位材料审核人:                    申报人单位（审核盖章）

市直主管部门或县区人社部门审核人:       市直主管部门或县区人社部门（审核盖章）                                       

请以此页为封面按顺序装订以下材料

1、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份

2、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份

3、专业技术职务聘书或聘任文件…………………………………………………………………………（  ）份

4、年度考核材料…………………………………………………………………………………………………（  ）份
5、继续教育材料…………………………………………………………………………………………………（  ）份
6、工作经历证明…………………………………………………………………………………………………（  ）份
7、职称外语成绩单（合格证、免试或放宽审核表）…………………………………………………（  ）份

8、计算机合格证或免试审批表  ……………………………………………………………………………（  ）份

注：将上述证件用双面胶分别粘贴在A4纸中间位置，然后用订书机在装订线处装订成册即可。

简易装订                                                                         注意保护原件

…………………………………………………………………………………………装     订     线……………………………………………………………………………………………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材料（原件二）

申报人单位材料审核人:                    申报人单位（审核盖章）

市直主管部门或县区人社部门审核人:          市直主管部门或县区人社部门（审核盖章）

请以此页为封面按顺序装订以下材料（不易装订的材料可不装订）
任现职以来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  ）份

能力业绩相关材料………………………………………………………………………………………………（  ）份

业务工作总结…………………………………………………………………………………………………… （  ）份

六公开监督卡…………………………………………………………………………………………………… （  ）份

专家（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表……………………………………………………………………………… （  ）份
其它材料（                    ）…………………………………………………………………… （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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